附件2

服务机构和企业基本要求

一、养老机构 
1.依法办理登记并在民政部门备案，承诺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及《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》（GB38600—2019）等强制性标准要求；

2.符合《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》（MZ/T187—2021）要求；

3.近一年内未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；

4.严格执行本市养老服务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。
街道（乡镇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

1.街道（乡镇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除符合养老机构相关基本要求外，还应符合《北京市街道（乡镇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管理指引（试行）》《北京市街道（乡镇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验收指引（试行）》《北京市街道（乡镇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管理效能评估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要求；

2.由街道（乡镇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链接的专业服务商，应符合相关专业服务商要求，接受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的派单和管理。

三、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
1.依法办理登记并在民政部门备案，符合《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管理办法(试行)》等有关要求；

2.近一年内未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；

3.严格执行本市养老服务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。

四、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企业

1.依法办理营业执照；

2.具有为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提供清单内服务的能力，且服务范围覆盖城六区及以上；

3.具备养老服务人员供应链管理能力，能实现订单线上转介和服务痕迹化管理；

4.具备24小时转接订单、处理客户投诉的能力；

5.具备服务过程全流程监管能力（订单服务记录存储2年以上）；

6.未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。

另外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企业须具备技术保障、数据安全、服务内容合规、服务监管等方面能力。



